
评分规则 

（一）城市展选活动评分规则 

 城市展选得分由线上投票（100 分）+线下专家评审（100分）两

部分组成，评分规则如下：  

1、 线上投票分数按照点赞率进行排名，分值计算方法为： 

排名 分值 

1——5 100 

5——10 90 

10——20 80 

20——30 70 

30——50 60 

50 以后 50 

2、 线下评分 

评审项目 分值 评分说明 

提交方案 70分 
按照提交要求提交方案。方案设计创意 30 分，结构

功能合理 20分，外观造型 20 分 

展示材料制作 30分 

提交能够有效展示设计方案的多媒体材料，展示内容

清晰、方式新颖、制作精良，并包含过程性记录材料，

确保是参赛团队自主完成参赛作品 

 

 城市展选活动总分数为线上评分及线下评分总和，每个赛区选择

前 20名参加全国总展选活动。 

（二）全国总展选评选细则 



1、 作品初选（投票制 240 进 100） 

所有创客家庭代表及媒体代表均有一次评选资格。 

每个持票人需在全部参展作品中选择出 6 个优秀作品，不足或超

过六个作品投票均按弃权票处理。城市展选代表不得给本城市代表队

的作品投票，违规者选票作费。 

最终按照投票结果，选择前 100 名进入专家终选环节，同时每个

城市投票第一名获得最佳人气奖。 

2、 专家终选评分标准 

专家根据评选标准，评选出本次全国展选所有其他奖项。包括：

年度全国优秀创客家庭奖特等奖、一等奖、二等奖，获奖比例分别为

1%、10%、20%。作品单项奖最佳创意奖、最佳工匠精神奖以及组织

单位和指导教师奖项等。 

评审项目 评分说明 

设计创意

（30分） 
设计巧妙、方法独特或创造性的使用工具与材料等 

作品性能

（20分） 

作品满足初识设计的功能性，考虑人文、环保等多方面因素，有

效体现儿童友好建筑的作品特性 

工程结构

（20分） 
作品结构合理、稳定牢固。产品表现精细、体现工匠精神 

展示交流

（20分） 

有效使用多种手段展示设计作品，良好体现亲子互动，有效阐述

设计理念和作品 

设计美学

（10分） 
外观设计精巧美观、可见工艺质量高 

 


